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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我國政府遷臺初期，對於志願役軍人採低薪資政策，再佐以恩給制配給式的福利措施，一方面降低
國防人事成本，另ㄧ方面則是透過恩給制的福利脈絡，在軍人和國家之間營造「恩庇－侍從關係」，以利建軍備戰。我國
軍眷權益的改革與提升，除了須瞭解恩給制的結構外，更重要的是要瞭解二代國軍官兵及其眷屬的生活需求，以建構適足
的福利功能體制。 

二、國軍軍官對工作是全心投入的，但常心繫家庭，尤其是對子女，顯示軍官對家庭、子女、配偶的用心與認同都
相當的高。可見軍人對於家庭生活的滿意與否，將會影響國軍整體戰力，更與國家社會安全息息相關。 

三、本文透過文獻探討、歷史研究與比較分析途徑，比較我國與美國、日本、新加坡及法國等先進國家之軍眷權
益，研究發現我國軍眷在家庭扶助、托老育幼、災害救助及理財協助等方面權益略顯不足。因此，本文提出整合軍眷家庭
扶助體系、提供軍眷無息消費貸款及強化托兒、老人安養機制等建議，供相關單位參考，以滿足現代軍人及其眷屬需求。 

壹、前   言 

軍人的家庭在社會上，是一個既獨特卻又非常重要的群體。軍人是一種危險性、富挑戰性的志業，軍人雖然身分特
殊，一樣兼具為人子女、夫婦、父母等多重角色，也希望享有天倫之樂，但是因為工作的需要，對家庭的照顧也相對的減
少。因此，身為軍眷的辛苦，並不亞於另ㄧ半，尤其是對長年在外戍守疆場將士的眷屬，承受了更多的生活壓力，這絕非
一般人所能體會。 

也因為如此，軍人特別珍惜與家人相處的時光，更重視家庭的生活品質。家庭生活對他們而言，佔有極重要的地
位，相關問題若解決的好，將使軍人生活幸福愉快，鞏固部隊戰力；反之，將會嚴重影響軍心士氣，造成部隊問題。朱美
珍的研究發現，國軍軍官對工作是全心投入的，但常心繫家庭，尤其是對子女，顯示軍官對家庭、子女、配偶的用心與認

同都相當的高。1111可見軍人對於家庭生活的滿意與否，將會影響國軍整體戰力，更與國家社會安全息息相關。 

因此，我們對於軍眷權益就有必要做更深入的探討，並瞭解現行軍眷權益有哪些？對他們的生活是否有幫助？是否
符合時代需求？故此為一個值得探究的議題，亦是促成筆者研究之動機所在。 

其次，在研究範圍方面，本研究係以國防部之相關法令規章，以及國內研究社會福利學者之著作、期刊及論文等作
為主要資料來源。故對於軍眷權益研究範圍，係以現行國防部法令規章所提供之現役軍眷相關福利（權益）項目為主；餘
如國軍遺族（眷）、退休俸人員眷屬、文職人員眷屬、非政府機關所提供軍眷權益項目……等，均不納入本研究範圍。 

最後，在研究方法與目的方面，本文擬透過文獻探討、歷史研究與比較分析途徑，研究我國與美國、日本、新加坡
及法國等先進國家之軍眷權益，分析比較各國間之差異，並對提升我國軍眷權益未來可資努力方向，提出具體建議，供相
關單位參考。 

貳、我國現行軍眷權益 

政府遷臺後，為激勵士氣，提高戰力及安定社會，於民國44年10月建立「留守業務制度」，由國防部和內政部權責

分工，按「留守業務規程」來辦理志願役軍人家庭福利照顧，並落實軍人職務風險保障的制度措施。2222 

「留守業務」是二戰期間舊日本陸軍所使用的名詞，當部隊開往前方作戰時，起初留有少數人在後方，為前線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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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或戰士代為連絡，或代為辦理諸般事宜。繼之，由留守部隊及後來成立專責機構執行此一業務，稱之為「留守業
務」。我國現在所使用「留守業務」的名詞，是從日本翻譯過來，取其以專責機構辦理軍人權益業務之意，與舊日本陸軍
留守業務的內容指涉已不相同。我國留守業務內容，則近似於舊日本的軍人援護制度，較舊日本陸軍所施行的留守業務更

為擴大。3333 

我國軍隊福利政策法制化歷程，由於其法規的發展和「母法」較「子法」年輕的現象，使得其間的條理較為紊亂和
龐雜。若不從時間序列探討，憲法就成了國軍福利在法治化體系上最高層級的規範，而「國防法」據此制定後，整個國防
體系的法治結構得到了較具體的定位，以軍人的權力部份來講，雖然在第十六條規定「現役軍人之地位，應受尊重；其待
遇、保險、撫卹、福利、獎懲及其他權利，以法律定之」，及第十八條規定「現役軍人及其家屬、後備軍人之優待及應有

之權益，以法律保障之」。4444 

但如前所述，由於「國防法」是在民國89年1月29日制定公布，所以國軍有關家庭福利服務措施，其母法皆以「兵役

法」為法源而制定，「兵役法」早在民國22年6月17日制定公布全文十二條，之後陸續增修至現今的五十二條，同時也依
此制定了「兵役法施行法」。在此「母法－兵役法施行法」下，「軍人及其家屬優待條例」即是依「兵役法施行法」第八
十條制定的，之後並陸續頒訂各項子法，以落實軍人優待和各項權益措施，如「國軍在臺遺族傷殘官兵及無依軍眷照護金
發給辦法」、「國軍官兵作戰或因公失蹤人員家屬待遇處理辦法」、「臺灣地區應徵召軍人貧困家屬就醫減免費及補助辦

法」、「現役軍人家屬使用自來水優待付費辦法」、「現役軍人家屬用電優待付費辦法」……等各種法令，相繼頒行。5555 

在遷臺初期，軍人薪資微薄的年代中，薪資不足以養家，而這些志願役軍人不適用徵兵制役男福利，家屬既沒有
「安家費」和「三節生活扶助金」的福利供給，亦缺少親族、鄰里和家庭脈絡的支持，於是，國防部於民國45年1月訂頒
「國軍在臺軍眷業務處理辦法」，志願役軍人的父母、配偶、子女（未滿二十歲，且以兩口為限），得申報眷補，享軍眷

各項權益和福利。6666 

「行政程序法」自民國90年1月1日公布實施後，因「國軍軍眷業務處理辦法」係國防部依職權發布之法規命令，依

該法第一百七十四條之ㄧ規定，於民國91年12月31日失效，國防部為延續各項軍眷權益與公產管理工作，援依該法一五九
條規定，訂頒行政規則以利工作推展。為安定國軍軍眷生活，使官兵無後顧之憂，以振奮士氣，提高戰力，特訂定「國軍
軍眷業務處理作業要點」，依該要點軍眷享有婚喪生育、教育補助、使用公營水、電機構用水用電優待、國軍醫療院所就
醫、國軍招待所住宿優待……等權益，茲概述如后： 

一、結婚、生育、喪葬及教育補助費 

依據「公務人員俸給法」之規定，所制定的「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除了軍人薪俸和各項職務加給按此
辦法支給外，對於軍人眷屬之結婚、生育子女、喪葬、子女教育補助，均依此支給要點之規定，如表一： 

 

二、軍眷水、電優待 

照顧國軍眷屬生活，現役志願役官士兵家屬住宅自用生活必需之水電，得憑軍眷身分證申請減費優待，但以公營者
為限，標準如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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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軍醫療院所就醫優惠 

在全民健保實施之前，軍眷持眷補證至軍醫院門診、住院，或至軍眷門診中心、診療所就診，可享免費之醫療福利

服務。國軍官兵自民國90年2月1日加入全民健保後，志願役官兵及其眷屬多納入全民健保體制下，提高了就醫的選擇性與
方便性。但為使官兵及眷屬至國軍醫院就醫時，仍持續享有免自付醫療費用之照顧旨意，國防部修頒「國軍醫療院所就醫
優惠（減免）實施規定」，軍眷在軍醫院就醫享有多項優待，優惠原則如表三： 

四、國軍英雄館軍方招待所住宿優惠 

軍人眷屬憑軍眷身分證至全省各地國軍英雄館或軍方招待所住宿得享折扣優惠。7777

 

五、法律服務 

國防部為解答官兵、眷屬、遺眷及聘雇人員等法令疑義，以保障其合法權益，並提供各機關、部隊法令諮詢服務，
國防部、各軍司令部、高等軍事法院暨其分院、各地方軍事法院均設有法律服務窗口，提供法令諮詢、契約審查、代理訴
訟諸項服務。國防部並訂頒「國軍法律服務作業要點」，以確保國軍各單位、官兵與眷屬之合法權益，並為擴大服務對

象，於民國96年7月27日增修，將因違法而受司法機關刑事偵察、審判、行政爭訟或因違紀而受行政處分，以及因違反國

軍各項法令規定者，亦得獲得法律服務。8888 

六、輔導訴訟 

此一政策係民國48年先總統蔣公指示，為確保軍人、軍眷合法權益，激勵士氣，安定軍心，增強戰力而訂定。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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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部部頒「輔導軍人軍眷民刑訴訟規定」，於各級法院所在地，分別聘請律師義務輔導訴訟，其輔導的範圍有
三：(1)各級法院，檢察署之民、刑、行政訴訟案件及非訟事件。(2)鄉鎮市調解案件。(3)案件之調處和解及法律問題之研

究解答。其受理輔導之公聘律師為義務職，不得再向當事人索取報酬。9999依此，國防部協助軍人及眷屬有關民、刑事案件

及調解、和解、代撰書狀、出庭辯護等服務。10101010 

參、世界主要先進國家軍眷權益 

軍隊福利制度包括了軍人優待、軍人家庭照顧、軍人死殘風險保障、退伍軍人安置照顧、軍人年金制度、軍人保險

制度等措施，用以照顧軍人、軍眷、因公致殘退伍軍人、因公死亡軍人遺族和退伍軍人生計需求。11111111本文係主要研究軍眷
權益項目，分別以美國、日本、新加坡及法國等先進國家為例，加以分析探討。 

一、美國 

關於美國軍人及眷屬的福利，由於在各個不同法案中皆有明列制定，雖福利法案十分多樣且龐雜，然其福利制度的
規劃與執行卻相當完備週全。本文主要探討軍眷的消費優待、福利資源和福利服務等，分述如后： 

(一)士氣、福利與休閒（Moral,Welfare,&  

Recreation,MWR）計畫 

此一計畫包括了家庭、旅遊和娛樂休閒各面向的方案。家庭包括了兒童及青少年服務，以及軍隊社區的服務，具體
提供了社區設備及活動的支援，以及營區內的休閒基礎設施，為軍眷提供一個安全、健康的環境。在旅遊方面，透過商業
網絡的行銷優惠，提供官兵及軍眷優惠的旅遊行程、租車、寄宿、露營、旅舍的優惠，以及國內景點網路購票和優惠的消
費資料。在娛樂休閒方面，包括有勞軍秀、戶外休閒、汽車維修的協助（提供器具和專業諮詢、以利車主DIY保養維修車
子，降低開銷）、社區休閒中心、健身中心、青年中心、圖書館、藝術、雕刻、運動及體育活動、俱樂部、保齡球館、高

爾夫球場等。12121212 

(二)眷舍配住 

一般而言，美軍在國土內駐防係以基地方式，其提供之眷舍採社區型態與營區相鄰，軍人無負擔戰備勤務即可於下

班時間回家與家人共聚，其社區型態，也提供軍人眷屬間良好的互動管道，有效凝聚軍人家庭的情感。13131313 

(三)軍中超市 

在軍營超級市場裡面，從尿布到萵苣的所有商品都減價出售，作為對軍人及眷屬的福利。全世界範圍內共有294個軍
營超級市場，ㄧ般庫存有2,000~14,000種商品，商品價格通常比商業零售商店低25％~30％。有資格在此購物的軍人和家屬

不用交納消費稅，但有5％的額外收費用於運作支出。14141414 

(四)美軍營站 

在全球美軍單位及部署地區，軍中營站都是軍人社區整體的一環，亦為軍人非實薪津貼方案，有助軍人增加購買
力，以提升生活品質。在1998年以前的十年間，軍中營站撥繳超過20億美元的盈餘給MWR計畫，更回饋到整體軍人生活品

質的改善工程。15151515 

(五)轉業協助計畫 

召開研討會、提供自動化系統及就業輔導專家的協助，舉辦就業展覽等，以提供屆退官兵和眷屬就業機會。16161616

 

(六)醫療照顧 

美軍醫療照顧的編制，包括全球115家軍醫院及超過450家診所，對高達8,200萬人的服務對象提供醫療服務，整體的
資源，在1997會計年度達157億美元預算，占年度國防計畫6.2％，對軍眷提供軍中醫療人員最好且符合成本效益的醫療照

顧，並提供海外眷屬牙科保健計畫等醫療照顧。17171717 

(七)軍眷壽險 

美國政府自第一次世界大戰起即為軍人提供了人壽保險，2001年11月1日起，此一壽險計畫擴大至眷屬的保障，稱之
為家庭保障（Family Coverage），自動提供軍人配偶10萬美元的保障，對於未成年子女，也自動提供每人1萬美元的保險，

此家庭壽險計畫的所有費用，軍人都不用負擔。18181818 

(八)家庭服務中心 

美軍自1960年代迄今，透過專業社會工作軍官（social work officers）及軍中牧師（chaplains），在各營區內設立「家
庭服務中心」（family service center）相關的家庭諮商機構，來協助美軍士官兵及其眷屬，因部隊與家庭之間的社會適應問
題，所造成的家庭暴力、親子溝通不良、婚姻危機等家庭問題，運用社會工作方法，協助士官兵在家庭與部隊中發展較成
熟的角色適應。其提供的服務包括：個案諮商、財務諮商或教育、新駐地的適應協助、搬家服務、家庭危機服務、配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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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輔導、家庭發展教育、部隊移防時官兵及家屬的諮商服務、家庭特別需求服務（如殘障兒童）、家庭暴力及兒
童受虐案例諮詢治療處置等。美國國防部共轄有313個「家庭服務中心」，為各軍種單身和已婚軍人及其眷屬，提供一系

列教育、預防、社交計畫與資訊，協助他們在新社區內迅速建立關係，關係很大。19191919 

二、日本 

舊日本在二次大戰結束以前，曾經建立一套完整的「軍人援護制度」，透過恩給制的制度措施，維繫軍人的效忠情
操，使軍人效命沙場而無後顧之憂。戰後的日本，建立日本自衛隊，採傭兵制自勞動市場招募兵源。日本自衛隊透過福利
基金制度，以民間組織提供各項文康休閒、福利輸送和輔導服務措施，以提高自衛隊員士氣，增強戰力。相關福利組織介

紹如后：20202020 

(一)防衛廳共濟組合 

防衛廳共濟組合（共濟會）創建於1951年，屬半官方的民間軍隊福利組織，防衛廳長官為該組織的法人代表，所有
自衛隊員皆是會員，組織遍及各單位，由人事部門兼管，主要任務即是負責支付自衛隊退休人員的退休金，組織對於會員
的優撫、醫療保健等，其經費來源一半由國庫資助，另一半由會員依薪資比例繳納「共濟金」，以作為退休準備基金。 

(二)防衛弘濟會 

防衛弘濟會乃是民間社團法人組織，主要經營營區內商店、販賣部，以及提供生活所需商品，並為軍隊退休人員和
遺族會員，提供生活福利保障。所需經費則依靠會費和社團自籌。 

日本自衛隊員眷屬權益項目臚列如后：21212121

 

(一)優惠存款。 

(二)一般貸款。 

(三)普通住宅貸款。 

(四)結婚津貼、貸款。 

(五)喪葬、災害貸款（特別貸款）。 

(六)團體醫療保險（疾病保險）。 

(七)團體年金及災害保險。 

(八)災害慰問金。 

(九)生育補助費。 

(十)生產津貼。 

(十一)育兒留職停薪津貼。 

(十二)教育資金（特別貸款）。 

(十三)特別住宅貸款。 

(十四)旅遊優惠。 

(十五)眷屬醫療補助。 

(十六)眷屬療養費。 

三、新加坡 

新加坡武裝部隊人員家庭福利包括設置單身俱樂部、結婚禮品、生育禮品、每年發給三千元家庭聚會補助金、托兒
服務、公費進修與獎助學金、提供團體保險及健康與旅遊保險、部隊指揮官探視部屬家庭禮金及禮品、死亡殯葬禮儀津貼

等等。22222222 

四、法國 

法國兵役制度採徵兵制與志願役併行制，在津貼方面，包括有：2323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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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駐地補貼：依據地區房價和物價水準，提供1~3％本俸額度之補助。 

(二)家庭人口附加津貼：法國鼓勵生育，未成年子女皆發放津貼。 

(三)職務調動津貼：補償軍人因調動職務給家庭生活帶來的影響。 

(四)服裝津貼：包括有首次治裝費和換裝費。 

(五)勤務加給：包括戰備值班加給、野外勤務加給、飛行員的空勤加給。 

(六)專業、專長和技術加給：包括有外語加給、方言補助、軍樂隊加給、軍醫加給、工程師加給、教官加給、會計師
加給……等。 

(七)日常生活補助：包括交通補助和優待、駐外軍人交通、行李、安家、地區物價等補助。 

肆、我國與各先進國家軍眷權益比較 

在我國「軍人福利條例草案」中，明定軍人福利事項，區分為基本福利及彈性福利。基本福利由國防部辦理，包含
如下： 

一、購宅輔助：指購屋貸款、眷宅配售、眷舍配住。 

二、眷屬援護：指遺眷照顧、軍眷慰助、軍眷災害補助。 

三、生活扶助：指立功結婚補助、主副食給與、主食品給與、副食品供應、炊膳作業、外離島及偏遠單位人員之運
輸與補助、營內運動與文康休閒設施。 

四、喪葬扶助：指喪葬補助、死亡葬厝。 

五、慰勞慰助：指傷亡慰問、急難病困慰助、部隊慰勞。 

六、屆退就業就學輔助：指退伍前職業訓練、就業與就學服務。 

七、儲蓄理財：指軍人儲蓄。 

八、醫療保健：指醫療費用減免優待。 

九、訴訟輔導：指因公訴訟輔導及生活法律輔導。 

十、諮商輔導：指心理輔導及其他諮商事宜。 

另外，彈性福利由國防部及核定之單位，依需要自行辦理，包含如下： 

一、托兒育幼：指托兒、育幼服務。 

二、交通補助：指通勤協助。 

三、生活日用品供應販售：指福利營站設置與福利品供應販售。 

四、消費暨休閒服務設施：指營站服務部門設置、三軍軍官俱樂部、各軍種休閒服務與運動設施。 

因此，本文探討我國與美國、日本、新加坡及法國等先進國家之軍眷權益，遂依上述福利事項與業務範圍為分析比
較之指標，現彙整我國及各國軍人福利事項與業務範圍之比較如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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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比較我國與各先進國家之軍人福利計70項，其中我國未提供此項福利者計有「房租津貼」、「遷調人員家庭安
置」、「出勤人員家庭安置」、「軍眷災害補助」、「家屬就業協助」、「軍人災害補助」、「福利互助」、「理財協
助」、「技藝教育訓練中心」、「營內宗教活動」、「育幼」、「駕訓補助金」、「稅賦減免」、「文康旅遊活動」、
「長期服務獎金」等15項，此可作為提升我國軍人及其眷屬福利（權益）之思考方向。 

伍、結論與建議 

我國政府遷臺初期，對於志願役軍人採低薪資政策，再佐以恩給制配給式的福利措施，一方面降低國防人事成本，
另ㄧ方面則是透過恩給制的福利脈絡，在軍人和國家之間營造「恩庇－侍從關係」，以利建軍備戰。我國軍眷權益的改革
與提升，除了須瞭解恩給制的結構外，更重要的是要瞭解二代國軍官兵及其眷屬的生活需求，以建構適足的福利功能體
制。 

比較我國與美國、日本、新加坡及法國等先進國家之軍眷權益，研究發現我國軍眷在家庭扶助、托老育幼、災害救
助及理財協助等方面權益略顯不足，在此提供以下三點建議，供相關單位參考，以滿足現代軍人及其眷屬需求。 

一、整合軍眷家庭扶助體系 

我國現有的軍人家庭服務管道，部門分立且不整合，各部門直接服務的福利資源運用，難以達到經濟規模，人力配
置和輔導專業，都有待重整。基於軍人家庭扶助專業的主體性，建議我國建立一個跨部會運作的軍人家庭扶助中心，以國
軍留守業務體系為主體，結合現行國防部心輔中心、後備軍人服務中心、退輔會榮民服務處、軍友社徵屬服務中心及內政
部役政部門，整合這些部門的輔導功能和福利資源，結合社工專業人力，並強化直接服務和方案設計的能力，以推動整合
家扶體系。 

此外，在市場化導向下，國防部亦可透過契約外包的方式，將預算外包給民間具社工專業導向的基金會來執行，以
建構一個能更積極介入軍人社群的家庭扶助體系，主動規劃方案，以協助軍人兼顧任務和家庭角色的責任，使軍人能夠無
後顧之憂的投入工作，確保國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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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供軍眷無息消費貸款 

建議我國可參照美軍設置軍人家庭無息消費貸款，結合社工專業人員的家訪評估，使制度更具彈性及效率，發揮緊
急紓困的援助效果。這種結合無息貸款及社工專業評估的紓困援助方式，既可提高資源效率，事後分期由薪資攤還貸款的
方式，更可避免道德風險，防杜福利資源浪費。 

相較以往軍眷病困及災害慰問，無息貸款可提供較高額度的援助，且程序上更具彈性及效率。由於無息貸款必須分
期由薪資攤還，且又有軍人退伍金作為擔保，因而政府的呆帳風險並不高，唯一必須承擔的則是無息貸款的利息支出。就
政府財政而言，在低利率的現代社會中，無息貸款的福利措施，實為一可行方案，且在效率上更能與軍人家庭需求相結
合。 

三、強化托兒、老人安養機制 

國軍人員家庭中子女多屬於教育學習階段，也因為子女幼小需人照顧，導致配偶無法外出工作，影響家庭收入，若
能有托兒制度措施，必定可以提高配偶就業機會，增加家庭收入。另若父母雙親年邁需人照顧，勢必又會增加國軍人員的
家庭負擔。因此若能有「托兒、老人安養服務」，對國軍人員家庭必是ㄧ項重要福利。 

因此，建議國防部可參考美國於各大營區中，設置「兒童發展中心」（The Child Development Center,CDC）25的制
度，與民間育幼機構簽約，於營區內設置托兒所，提供比私立托兒所更經濟、更好的托兒服務；此外，對單親父母或雙軍
職的家庭實施家訪評估，瞭解其實際需求，並充分運用社會福利資源，實施各項育幼轉介服務，使國軍人員能更安心於工
作本務。最後，在高齡軍眷安養方面，建議國防部運用地方政府社會福利資源，訂定作業規範及安養機制，並結合縣市政
府社工人員，透過橫向通報及到府訪問的方式，主動發掘軍人家庭問題，俾強化高齡軍眷服務工作，以達「幼有所養」、
「老有所終」的服務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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